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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1. 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董事会 

提议理由： 

基于公司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6号--

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关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深交所业务规则，符合《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

－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及《公司章程》的现金分红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

性、合理性。 

3. 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加。公司将在专注把握电子支

付行业的发展趋势的同时，以服务商户为核心，完善公司生态圈的构建，逐步实

现集团化战略转型的目标。 

截止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297,656,352.01 元。公

司总股本为 477,897,755 股。 

为积极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共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利润分配原

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提出了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二、 提议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 6 个月内，公司财务总监赵辉先生于 2018 年 5

月卖出公司股票 324,067 股，公司副总经理姚骏先生于 2018 年 5 月卖出公司股

票 24,299 股，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 5%



配方案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6 号--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关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交所业务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当前公司的实际情

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意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情人进行登记并履行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七、 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 

3、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5 日     




